
音樂學研究所所藏有聲資料及書籍之借閱辦法 

 

1﹑借閱對象： 

（１）本所教職員工及研究生。 

（２）選修本所課程之外系所學生，需經授課老師同意及簽名方可借閱。 

（３）未符合上列兩項資格者限館內閱覽。 

 

２﹑借閱數量：每人一次最多可借十筆（含有聲資料及圖書）。 

 

３﹑借閱期限：借期二星期，若無人預約則可續借一次，續借期限為一星期。 

 

４﹑不得以任何理由藉他人名義借閱。 

 

５﹑逾期未還者需繳罰款，罰款以逾期天數計，一筆一天１０元，並累計至歸 

  還日止。逾期一星期以上者，公布其姓名於公佈欄。逾期三次者，停借一 

  個月。 

 

６﹑所藏有聲資料及書籍若有損毀或遺失，則依照本校圖書管理辦法處理。 

 

７﹑所藏開放借閱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9：００～１６：３０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音樂學研究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